福州市粮食局服务承诺制

   为进一步促进粮食局机关办事效率、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的提高，为部队、社会、基层提供快捷、高效、优质的服务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    一、建立健全“四牌”工作制度，全体工作人员做到着装整齐大方上岗。

二、热情接待来机关和单位办事的人员，执行首问责任制，做到热情周到，严格使用文明用语，禁说服务忌语，提供方便、快捷和满意的服务。

三、局机关和审批窗口、服务单位的工作人员保证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纪律，做到清正廉洁。

四、机关处室和审批窗口、服务单位的工作人员要简化办事程序，同时要根据实际提出各项服务的办事时限。

五、对群众和基层单位来机关、办事窗口咨询有关问题的，受理的工作人员应当面答复；或帮助咨询人找有关部门给予答复。

六、接到群众来信来访或来电话反映问题的，应做好登记并报告分管领导或送交分管处室，及时进行落实、查处和反馈。对市委和市政府的批转件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意见建议、市民的意见建议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办结。

市粮食局地址：台江区象园路72号  公开电话：8320277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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